
关爱基金民政小组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 

2011 年 7 月 6 日  
 

记录摘要  
 
关爱基金民政小组委员会在 2011 年 7 月 6 日举行第四次会

议。主要讨论事项如下。   
 
1 .   委员备悉基金在预算管制、记录、审计和汇报等方面

订定的拨款监察和其它行政安排。  
 

2.  委员备悉有关推行资助少数族裔人士及内地新来港定

居人士报考有关语文的国际公开考试的进度报告，其

中民政事务总署即将进行招标工作以委托非政府机

构  ／本地团体推行计划。预计在 9 月份内正式接受申

请。  
 
3.  委员就为少数族裔人士及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提供语

文课程的建议作出讨论：  
 
(1) 有委员建议考虑尽量善用现有的课程，以单位成

本资助每名受惠人士报读指定课程。  
 

(2) 透过电台推动社区语文课程可加强渗透率，以便

接触非活跃于社区的对象，但预算受惠人数及评

估成效方面可能较为困难，并须小心考虑成本效

益。  
 
(3) 可考虑为就读雇员再培训局语文培训课程的内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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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来港人士和少数族裔提供资助，并向出席率达

一定水平的非全日制学员提供津贴。  
 
(4) 总署会因应委员会的讨论进一步订定方案的执行

细节，调整行政开支及订立详细的开支预算，再

提交方案予小组委员会在下一次会议讨论。  
 

4.  就推行为低收入家庭的新来港定居成员提供一次性津

贴的计划，委员备悉计划的行政开支预算和宣传安排，

其中预计的行政费用不超过预计津贴额的 2%，当中已

包括招聘临时员工及其它行政开支。  
 

5.  在计划的宣传方面，除了上载申请表至基金网页外，

秘书处会于民政事务总署各区咨询服务中心等放置申

请表供市民索取，并会举行简介会，向社区团体（包

括区议会和相关社福机构）介绍申请安排，以扩大宣

传网络。  
 

6.  待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批准拨款注资基金以推行计划

后，秘书处会落实多项实施计划的安排，并于 9 月就

计划进行广泛宣传。秘书处会定期向委员会汇报推行

计划的进度。  
 

 
 


